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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楚雄州委组织部
楚干调〔2023〕43 号

★

关于罗华银同志调动的通知

州财政局党组、州国资委党委、楚雄市委、楚雄高新区党工委：

州委研究同意，罗华银同志调任州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，

州国资委党委委员、副主任（兼），不再担任楚雄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党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职务。

请按规定办理调动手续，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在《云南省公

务员管理信息系统》完成线上业务办理。

中共楚雄州委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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